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１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２０１２

—

３２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份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二〇一二年八月份生产及销售重型卡车数据如下：

项 目 八月份

（

辆

）

本年累计

（

辆

）

本年累计比上年同期累计增减

（

％

）

产 量

４

，

０１０ ５１

，

０７９ －２６．００％

销 量

５

，

４２０ ５１

，

８９８ －３０．７３％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７７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９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４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４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５８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增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

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增股总数与本次转增股总数一致。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３４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５５８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５５８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４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５５８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本次实施转增股后， 按新股本

５５８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８４６

元。

八、 相关咨询方式

１．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１

号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２．

咨询联系人：陈学文

３．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２９３５４１

４．

传真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２８０３００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８

股票简称：常宝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常宝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４

：

００

二、会议地点：公司科技楼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五、会议议题：

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四）

七、出席会议人员：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３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八、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２

、登记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东路

５５８

号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信函

上请注明“参加股东大会”字样。

３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办理登

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传真或书面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

公司的时间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联系方法：电 话：（

０５１９

）

８８８１３９１１

传 真：（

０５１９

）

８８８１２０５２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１８

５

、联系人：安 宁

九、其他事项：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附：回执和授权委托书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我单位 （个人） 持有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注：

回执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日 期：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单

位）参加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本人（单位）承担。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本人（单位）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备注：

１

、议案填写方式：议案的“同意”、“反对”、“弃权”意见只能选择一项，用“

√

”方式填写，未

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

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该议案效力不影响其他议案的效力。

２

、授权委托书复印及剪报均为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８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以专人送达的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全体监事

共

３

名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巧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拟停止使用募集资金建设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锅炉管项目，

将原计划用于该项目建设的全部募集资金

１３

，

３０５．８３

万元改为用于建设新项目高端油井管加

工线工程项目。

高端油井管加工线工程项目是在公司原有设备基础上，提升高端加工线的生产能力。 包

括：新增

８．５

万吨非

ＡＰＩ

油管热处理生产线和

４

万吨成品管车丝线（其中

１

万吨特殊扣车丝线），该

项目建设期

１２

个月。

监事会审议后认为：上述方案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

需要，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有利于

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３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该议案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８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原投资项目名称：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锅炉管项目。

２

、新投资项目名称：高端油井管加工线工程

３

、新项目投资总额：

１５

，

９５９．７７

万元

４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总额：

１５

，

３６５．２９

万元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３８

号文《关于核准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常宝

股份”）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

，

９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

价为人民币

１６．７８

元， 募集的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６６

，

２１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６１

，

７９９

，

４００

元，募集的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０４

，

４１０

，

６００

元，其中募集资金

７７３

，

８１６

，

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

３３０

，

５９４

，

６０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由江苏公正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

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９０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１

、电站锅炉用高压加热器

Ｕ

型管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

２０

，

２９７．１１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

１７

，

１９８．３２

万元，项目设计产能：年产

７０００

吨电站锅炉用高压加热器

Ｕ

型管。

２

、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锅炉管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

１５

，

７０３．２７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

１１

，

３０５．８３

万元，项目设计产能：年产

２０００

吨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锅炉管。

３

、

ＣＰＥ

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

４２

，

０１６．６４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

３５

，

６０１．９０

万元，项目设计产能：年产

４８０００

吨超长高压锅炉管、年产

３００００

吨高钢级高压锅炉管、年产

２２０００

吨高钢级油管。

上述募投项目合计投资额

７８

，

０１７．０２

万元，其中承诺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６６

，

１０６．０６

万元。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募集

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ＥＲＷ６６０

焊管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ＣＰＥ

项目

３５

，

６０１．９ ６

，

８２３．５０

电站锅炉用高压加热器

Ｕ

型管项目

１７

，

１９８．３２ ９

，

２３３．９３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锅炉管项目

１３

，

３０５．８３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７７

，

３８１．６ ２７

，

３３２．９７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１

，

０００ ３１

，

０００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３１

，

０００ ３１

，

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８

，

３８１．６ ５８

，

３３２．９７

（四）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具体方案

１

、停止使用募集资金建设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锅炉管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尚未对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停止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建设该项

目。 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１３

，

３０５．８３

万元，将全部用于新项目建设。

２

、新募投项目对母公司石油油管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提升高端加工线能力

公司高端油井管加工线工程项目总投资额

１５

，

９５９．７７

万元， 公司计划将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

锅炉管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１３

，

３０５．８３

万元及剩余超募资金

２

，

０５９．４６

万元全部用于该项目建设，

剩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该项目是在原有设备基础上，提升高端加工线的生产能力。 包括：新增

８．５

万吨非

ＡＰＩ

油管

热处理生产线和

４

万吨成品管车丝线（其中

１

万吨特殊扣车丝线）。

３

、董事会审议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程序及结果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

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停止继续使用募集资金实施原项目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锅炉管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

１５

，

７０３．２７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

１３

，

３０５．８３

万元。 项目建设期

１２

个月，设计产能年产

２０００

吨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锅炉管。 该项目目前尚未投入募集资金用于建设。

该项目经金坛市发改委“坛发改备（

２０１０

）

０３３３

号”文备案并批准实施。

（二）拟变更原因

（

１

）新募投项目能够进一步提高公司油井管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随着石油开采向深井超深井延伸，地质环境越来越恶劣，市场对高强度抗挤毁、耐腐蚀的

非

ＡＰＩ

油井管需求越来越大，需求稳步增长，盈利能力稳定。 常宝股份为顺应油井管市场出现

的结构变化，坚定不移地贯彻产品高端化、竞争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对原有设备进行改造升

级，进一步提高高端加工线的生产能力。

（

２

）原募投项目因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国外竞争对手对同类产品实施大幅度降价造

成预期盈利水平大幅下降

原募投项目产品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锅炉管属于进口替代产品，国外竞争对手为争夺市场份

额，对该产品进行了大幅度降价销售，产品价格从原来

１５

万元

／

吨左右下降至

６

万元

／

吨左右，继

续该产品的投资和生产已不符合企业的利益。

三、新项目具体情况介绍

公司拟实施高端油井管加工线工程项目事先经过了公司管理层周密的讨论与分析，聘请

了第三方咨询机构中冶东方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项目进行了细致的市场调研和论证，并

出具了相关可行性研究报告。

（一）新项目实施主体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通过母公司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

公司实施新的投资项目。

（二）新项目概述

高端油井管加工线工程设计产能：

８．５

万吨非

ＡＰＩ

标准油井管、

４

万吨成品管车丝线，建设期

１２

个月。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备注

１

建设投资 万元

１４

，

７７５．６

２

流动资金 万元

１

，

１８４．２

铺底

３

年销售收入 万元

８１

，

８４５．０

正常年

４

年利润总额 万元

２

，

７６５

正常年

５

项目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

％ １７．４５

正常年

６

项目投资税后投资回收期 年

６．７０

含建设期

７

盈亏平衡点

％ ５７．８９

正常年

８

总投资收益率

％ １５．７

正常年

注： 上述

３－７

行数据是公司聘请的资讯机构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基于目前的市场

环境和产品价格进行测算得出的，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对上述数据的准确性

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及风险性因素说明

（一）新项目市场前景

随着油气田的进一步开发，对油井管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开发井井深的增加，井内温

度、压力的相应提高，

ＡＰＩ

标准的油井管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应用。 供需上看，由于全世界

石油供应的严峻形势使得一些地质和环境条件十分苛刻的油气田，包括严酷腐蚀环境的油气

田也相继投入开发，增加了非

ＡＰＩ

油井管的使用量。 在技术发展上，大量的钻井、完井新技术、

新工艺陆续投入使用也增加了非

ＡＰＩ

油井管的使用，高钢级、抗腐蚀、抗挤毁、特殊扣型的油井

管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而开发非

ＡＰＩ

油井管产品是各厂家的专利产品，属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通过装备改造

和技术研发，企业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提升产品竞争能力，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对常宝公司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实施项目的风险性因素及公司应对措施

１

、市场风险

（

１

）国内市场由于需求减少，供应增加，造成行业竞争激烈，新建项目的产品市场销售不

畅；（

２

）国际市场受“双反”等因素影响，不能大幅度出口。

应对措施：（

１

）新增产能基本都是生产非

ＡＰＩ

的高端产品，有着较高的技术和工艺壁垒，部

分产品有专利保护，市场竞争程度比

ＡＰＩ

标准产品低；（

２

）常宝股份国际、国内二个市场的网络

建设十分健全，市场地位领先，品质优良，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３

）国际上一般对普通油井管进

行“双反”，很多高端油井管产品并不在“双反”之列。

２

、原材料成本大幅度上升的风险

应对措施：（

１

）常宝股份对原材料采购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和国内一批知名管坯企业长期

保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２

）高端油井管产品具有技术壁垒且有专利保护，具有较强的议价能

力，可以一定程度上转嫁原材料上涨的风险。

３

、技术改造和研发风险

应对措施：（

１

）公司已有

２０

多年专业生产无缝钢管历史，对无缝管生产工艺和装备有着长

期、丰富的经验，本次改造方案经过严密的专家论证，聘请了中冶东方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进行

独立的市场调研和可行性论证。

五、项目审批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该项目通过了常州市戚墅堰区经济和信息化局项目备案， 备案号：

３２０４０５１２０３７３７

。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停止以募集资金投入原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锅炉管募投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能够有效地规避由于不可抗拒的外部环

境变化给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带来的风险，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有利于公司长期

的发展并给广大投资者以更稳定的利益回报。 董事会同意本次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的行为。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议后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有利于增强公

司持续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发现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

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行为。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上述方案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

利益的需要，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的行为。

九、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审核后认为： 常宝股份本次募投项目变

更，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已经过相关部门备案，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中投证券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事项。

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的说明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保荐机构意见

５

、项目立项机关批文

６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８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由曹坚先生

召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９

：

００

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９

人，实到会董事

９

人，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曹坚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拟停止使用募集资金建设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锅炉管项目，

将原计划用于该项目建设的全部募集资金

１３

，

３０５．８３

万元改为用于建设新项目高端油井管加

工线工程项目。

高端油井管加工线工程项目是在公司原有设备基础上，提升高端加工线的生产能力。 包

括：新增

８．５

万吨非

ＡＰＩ

油管热处理生产线和

４

万吨成品管车丝线（其中

１

万吨特殊扣车丝线），该

项目建设期

１２

个月。

董事会审议后认为：停止以募集资金投入原

ＳＵＰＥＲ３０４Ｈ

高压锅炉管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能够有效地规避由于不可抗拒的外部环境变化

给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带来的风险，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有利于公司长期的发展

并给广大投资者以更稳定的利益回报。 董事会同意本次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的行为。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行为，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该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星期六）

１４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下列事项：

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该议案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9

月

13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苏常柴

A

、苏常柴

B

股票代码：

000570

、

200570

公告编号：

2012-018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常州常柴奔牛柴油机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常奔公司

"

）为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6000

万元，其中常柴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5155.34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85.92%

，自然人强金龙出资

844.6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4.08%

。 经营期限自

1996

年

6

月

17

日至

2026

年

6

月

16

日。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4

月

9

日下达了民事判决书（

[2012]

武商初字第

25

号），原告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确认常奔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临时股东会决议

"

修改公司

章程第四条，股东合营期限为十五年，自

1996

年

6

月

17

日至

2011

年

6

月

16

日，现修改为股东合营

期限延长十五年，自

2011

年

6

月

17

日至

2026

年

6

月

16

日

"

合法有效。详细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的《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颁发了《常州常柴奔牛柴油机配件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常奔公司营业期限自

1996

年

6

月

17

日至

2026

年

6

月

16

日。

收到民事判决书后，常奔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强金龙不服该判决，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详细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5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强金龙，委托代理人：钱技平

被上诉人一（原审原告）：常柴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刘勉

被上诉人二（原审被告）：常州常柴奔牛柴油机配件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陆刚、钱新

上诉人强金龙因确认常奔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一案， 不服常州市

武进区人民法院

[2012]

武商初字第

25

号民事判决，依法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在审理

期间，上诉人强金龙提出在一定条件下愿意转让其在常奔公司的股权。

2012

年

9

月

10

日，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与强金龙达成和解协议：

1

、强金龙向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撤回上诉；

2

、 强金龙与常柴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共同委托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股权转让对常奔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出具民事裁定书（

[2012]

常商终字第

222

号），认为上

诉人强金龙撤回上诉的申请，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56

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上诉人强金龙撤回上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无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无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不产生影响。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3

日

A

股简称

:

中国中铁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2012-021

A

股代码

:601390 H

股代码：

390

公告编号：临

2012-021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中标或签约以下重大工程：

一、本公司与成都地铁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成都地铁

3

号线投融资建设项目合同》，约定

由本公司作为成都地铁

3

号线一期工程投融资建设项目的承办人，以

"

投融资

+

设计施工总承

包

+

回报

"

方式负责完成经正式批复的初步设计文件所包含的建安工程、机电设备购置及安

装集成（除车辆、牵引与制动、

AFC

、信号、外电接入、车辆段工艺设备及供电车间检修设备等）

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 本项目合同价款包括工程价款及投融资回报，其中工程价款暂定为

人民币

690,000

万元， 项目投融资回报根据工程投融资额、 资金占用时间和投融资回报率确

定。

二、本公司与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天府新区

"

三纵一横

"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天府大道南延线市政道路工程（

A

标段）投融资建设合同》，约定由本公司作为天府新区

"

三纵一横

"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

天府大道南延线市政道路工程（

A

标段）的投融资建设人，

采用投融资

+

施工总承包的模式建设本项目。 本项目合同价暂定为人民币

438,000

万元，预计

工期

19

个月。

三、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二院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

中标委内瑞拉

FMO

二线铁路项目，中标价

5.5

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

347,600

万元，工期

48

个月。

四、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宁西铁

路西安至合肥段增建第二线工程（武汉局管段）站前工程

NXZQ-1

标和站前工程

NXPJ

标，中标

价合计人民币

178,339

万元，工期均为

1279

日历天。

五、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

中标新建南宁至黎塘铁路南宁东站站房及相关工程， 中标价人民币

172,320

万元， 工期

30

个

月。

六、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宁西铁路西安至合肥段增建第二线

工程（西安局管段）站前工程

NXZQ-2

标，中标价人民币

167,911

万元，工期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七、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大板至林东段和林东至查布嘎段站

前工程

2

标，中标价人民币

142,244

万元。

八、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宁西铁路西安至合肥段增建第二线

工程（郑州局管段）施工总价承包

NX5

标，中标价约人民币

100,000

万元，工期

1277

日历天。

九、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西宁市水井巷中央商务区项目一期

工程，中标价人民币

85,100

万元，工期

777

日历天。

十、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斐济

DREKETI-NABOUWALU

路道路

升级改造项目，中标价斐济币

228,699,294.80

（不含税价），折合人民币

83,704

万元，工期

30

个

月。

十一、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南苏丹共和国纳达普

-

朱巴

-

伦拜

克道路升级工程 （

Nadapal-Kapoeta-Torit-Juba-Terekeka-Ramcial-Yirol-Rumbek

） 第二合同

段，中标价

130,781,213.81

美元，折合人民币

82,493

万元，计划工期

12

个月。

十二、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东乌至包西铁路联络线鄂尔多斯

至桃林段站前工程

DWBXSG-1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80,285

万元，工期

519

日历天。

十三、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沈阳市浑南新区现代有轨电车一

期工程线路路基、车站、轨道及奥体中心地下停车场工程项目三标段

5

号路基、车站及轨道工

程，中标价人民币

67,776

万元。

十四、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南京地铁四号线工程土建施工

D4-TA01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66,118

万元，工期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

十五、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三门峡至浙川高速公路西坪至寺

湾（豫鄂省界）段土建工程

A

类

XSTJ-2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54,171

万元，工期

715

日历天。

十六、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大连市地铁工程二号线轨道铺装工程，

中标价人民币

53,068

万元，工期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上述工程中标价或合同额合计人民币

2,809,129

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1

年

营业收入的

6.11%

。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6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9

点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9

月

5

日

3

、会议召开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

1777

号辉隆大厦

4

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孙红星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授权代表共

23

名，持有辉隆股份

217,282,227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45.41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217,282,2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217,282,2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束晓俊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辉隆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4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032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公告编号：

2012-031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股票

"

深桑达

A"(

股票代码：

000032)

已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2

年

9

月

10

日，

9

月

11

日，

9

月

12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正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向有关各方进行必要的核实，公司申请股

票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起停牌，待公司完成相关核实工作并披露股票异动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42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审核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9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2

年第

21

次

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

项未获通过。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起复牌。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的书面文件后另

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2012-026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期间根据 《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09]15

号）要求的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669

亿元、人民币

458

亿元，上述数据将于中

国保监会网站（网址为

http://www.circ.gov.cn

）公布。

上述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